
 

清溪镇 2018 年东莞市集体办幼儿园和 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资金专项经费              

使用情况 
 

根据市《关于印发<东莞市集体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

园补助方案>的通知》(东教〔2017〕4 号)和《关于印发<东莞市

集体办幼儿园生均定额经费补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东教幼

〔2018〕1 号)文件精神，集体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

资金专项经费拨款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，清溪镇 2018 年集体

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有 24 所。补助情况如下：1.基本补

助共 281 班，每班补助 7,500 元，共 2,107,500 元；2.教师达标奖

共 75 班，每班补 10,000 元，共 750,000 元；二项补助共 2,857,500

元，2018 年预算数 2,857,500 元，实际支出数 2,857,500 元。 

 

 

 


